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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房屋安全管理机构

	填报单位(盖章)：
	　
	
	
	
	
	
	

	直管房屋安全管理
	自管（或私房）房屋安全管理

	单位
	地址
	邮编
	负责人
	统计人员
	电话
	单位
	地址
	邮编
	负责人
	统计人员
	电话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说明：第一行填报区住建委、房管局或直管房屋管理单位；从第二行起填报基层单位（房管所、分公司或分部等）。

	单位负责人(签字)：
	填报人：
	联系电话：
	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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